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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召開 106年第 1次「緩起訴處分金暨認
罪協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」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6年 6月 29日上午 10時 0分 

地點：本署二樓會議室 

召集人：陳主任檢察官韻如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偉斌 

出席人員：(略) 

壹、 召集人宣佈開會 

貳、 觀護人室報告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查核結果(各專案計劃之執行成果查核及查

帳結果，詳如附件一、二) 

106 年度第 1-2 季(1-4 月)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指定團體執行成

果查核： 

一、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慈惠善導書院文化教育研究協會(詳如成果彙整表編

號 1) 

106 年度第 1 季(1-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106

年度單親家庭暨弱勢家庭子女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60,85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  1.憑證未區分補助款與自籌款，通知承辦人取回補正後再送核銷。補正資

料 106.5.31 更正送件，再次檢閱，缺分批付款表、補助款支出明細表缺

表頭、總領據原始憑證張數錯誤(正確為 20 張)且出納、會計未用印，

退回補正。(106.6.20 更正送件) 

    2.本案原計畫課輔人數 72 人(國小 52 人、國中 20 人)，依點名簿實際執行

情形為 41 人(國小 33 人、國中 8 人)，申請課輔天數 90 天，實際出席

人次國小部 1,922 人次、國中部 498 人次。 

    3.點心費申請補助國小部分每日 1 餐，以學生點名冊實際出席人數計算：

1-3 月國小計 1,922 人次*20 元=38,440 元，單位結報 48,400 元係包含國

中部學生 498 人次。國中部點心費非屬補助範圍，超出額度 498 人次*20

元=9,960 元不予核支，可核支金額為 38,440 元。 

    4.教材費原同意補助72人*250元=18,000元，因預算通刪酌減補助款5,740

元，故申請單位自行調整補助人數為 49 人*250 元=12,250 元。檢附購

買教材-科學營光學顯微鏡 37 份*750 元=27,750 元收據，結報 37 人*250

元=9,250 元，未超出本署核定補助金額。 

    5.兒少預防犯罪宣導活動補助外聘講師鐘點費 1 場次 3,200 元，申請單位

於 106.3.27 邀請「台灣青少年與家庭輔導協會蘇○志理事長」擔任講

座，對學童授課，結報 1,600 元*2 小時=3,200 元，未超出本署核定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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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額度。 

    6.綜上，本案得核給金額為點心費 38,440 元+教材費 9,250 元+講師鐘點費

3,200 元=50,890 元，憑證初核無異，請會計室複核。 

    7.自籌款項目點心費 251 元+教材費(科學研習營)18,500 元+意外保險費

22,077 元共計 40,828 元占支出總金額 101,678 元之 40.2%。 

    8.觀護助理鄭○純 106.6.20 第一次初核。 

    9.106.6.20 會計室洪書記官複核通知： 

     (1)憑證編號 4 第 5 張原始憑證金額有誤(小小水 4K*65 元=280 元)。 

     (2)憑證編號 6 科學營收納款項證明缺銷售商家營業登記或統一編號資

訊，須補正。 

    10.106.6.21 上午聯絡申請單位楊執行長，告知憑證問題，請其補正。 

    11.106.6.21 晚上申請單位楊執行長答覆： 

      (1)憑證編號 4三月點心費第 5張原始憑證認列為不予支給 9,960元自籌

款額度內，不影響核准補助額度，待本署歸還自籌款原始憑證後，再

修正。 

      (2)憑證編號 6 科學研習營收納款項證明，經聯絡未來教育研究發展中

心承辦人表示，若改開立發票需加收 5%稅金(1,438 元)。經申請單位

內部討論，因募款不易，故教材費全額改列自籌款，不申請補助。 

    12.綜上，本案重核補助金額為點心費 38,440 元+教材費 0 元+講師鐘點費

3,200 元=41,640 元，請會計室再次複核。 

    13.自籌款為點心費 10,211 元(251 元+9960 元)+ 科學研習營(含教材

費)28,750元+意外保險費 22,077元共計 61,038元占支出總金額 101,678

元之 60%。 

    14.本案總領據、補助與自籌款支出憑證明細表應修正部分，待支用查核

評估小組審議確定最後核准補助額度後，再通知申請單位修正。 

    15.觀護助理鄭○純 106.6.22 第二次初核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點心費申請補助國小部分每日 1 餐，國中部點心費非屬補助

範圍，可核支金額為 38,440 元(1,922 人次*20 元)，全案准予核銷 41,640

元。 

二、 社團法人屏東縣希望家園協進會(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 2) 

106 年度第 1-2 季(1-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保

護兒少青春飛揚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50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  1.缺活動與獎品照片、計畫，通知承辦人取回補正後再送核銷。(106.5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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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送件)。 

    2.依 105.7.7 補助款審查會議決議：宣導話劇主題應包含廉政宣導及反賄

選，並請結合本署政風室、觀護人室與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區關懷據點

共同辦理。檢視宣導資料，各宣導場次除原定主題外，亦有結合本署政

風室、縣府社區關懷據點共同辦理。 

    3.本案辦理分批請款，本次為第 1 次核銷。 

    4.宣導劇每場次演出人員 4 人，案內檢附黃素真、廖滿珍、黃輝正、曾傳

惠等 4 人演出費領據，結報金額 400 元*24 場*4 人=38,400 元，未超出

本署同意補助額度，且宣導場次與成果照片相符。 

    5.有獎徵答獎品購買筆組、原子筆組 600 組*20 元=12,000 元，未超出本

署同意補助額度。 

    6.自籌款金額共 13,000 元占支出總金額 63,400 元之 20.5%。 

    7.本案得核支金額為演出費 38,400 元+獎品 12,000 元=50,400 元，憑證初

核無異，請會計室複核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0,400 元。 

三、 社團法人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(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 3) 

106 年度第 1 季(1-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「讓

呷飯成為反詐騙的起點」-關懷獨居老人送餐服務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140,5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  1.總領據領款日期誤植為 105.10.4，且領款金額亦有誤，通知承辦人取回

補正後再送核銷。(106.5.31 更正送件) 

    2.1-3 月扣除初一~初三未送餐，餘送餐共 87 天，共 2,922 人次，申請補

助 2,810 人次，結報補助款 140,500 元，未超出本署同意補助額度。 

    3.憑證初核無異，請會計室複核。 

    4.本案得核支金額為 140,500 元，自籌款共 64,522 元占支出總金額 205,022

元之 31.5%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0,500 元。 

四、 社團法人屏東縣躍愛全人關懷協會(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 4) 

106 年度第 1 季(1-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2017

年 1-3 月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計畫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52,127 元，初核

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 1.分批付款表、支出憑證明細表與憑證編號 002-9 餐費金額有誤，通知承

辦人取回補正後再送核銷。(106.5.31 更正送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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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經計算講師簽到表及學生點名簿，實際課輔天數均為 59 天。 

    3.4-6 年級講師(導師)鐘點費補助 28,320 元，單位結報韓○英請領 59 天

*120 元*4 小時=28,320 元，未超出核定金額。 

    4.餐費同意補助 23,807 元(刪減後)，依實際用餐人數計算 850 人次*30 元

=25,740 元，未超出核定金額。 

    5.初步同意補助金額為講師(導師)鐘點費 28,320元+餐費 23,807元=52,127

元，憑證初核無異，請會計室複核。。 

    6.自籌款金額共 13,158 元占支出總金額 65,285 元之 20.2%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2,127 元。 

五、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(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 5-30) 

(一)附件二（下同）（編號 5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

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

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新台幣(以下同)5,1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

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,100 元。 

(二)（編號 6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動成

果，支出金額計 2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,000 元。 

(三)（編號 7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行有

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,000 元。 

(四)（編號 8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行有

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68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8,800 元。 

(五)（編號 9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 106 年度春節、母親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監所收容人關懷活

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8,5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  1.憑證編號 1 草中英鐘呂演奏藝術團統一編號 3666XXXX 於財政部稅務入

口網查無使用統一發票資訊，其表演所得扣繳非開立個人所得，請補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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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分之 4印花稅。(已補正) 

    2.憑證編號6李○國承租音響設備所得扣繳開立51非固定資產租賃所得-

其他，亦請補貼千分之 4印花稅。(已補正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8,500 元。 

(六)（編號 10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 106 年度春節、母親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監所外社區關懷

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4,997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

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,997 元。 

(七)（編號 11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3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,200 元。 

(八)（編號 12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成

果，支出金額計 12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2,600 元。 

(九)（編號 13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動

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7,17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7,170 元。 

(十)（編號 14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行

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7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

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7,800 元。 

(十一)（編號 15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68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8,200 元。 

(十二)（編號 16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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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（編號 17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園藝景觀造型班活動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97,86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 

      經詢問承辦單位，新式割草器具發動油品皆使用汽油與機油調和，不能

使用柴油，故同意以汽油核銷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97,860 元。 

(十四)（編號 18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06 年度受刑人生命、品德教

育專題講座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3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,200 元。 

(十五)（編號 19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

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7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7,000 元。 

(十六)（編號 20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

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2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,000 元。 

(十七)（編號 21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0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0,400 元。 

(十八)（編號 22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6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6,000 元。 

(十九)（編號 23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19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9,200 元。 

(二十)（編號 24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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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園藝景觀造型班活動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3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,600 元。 

(廿一)（編號 25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06 年度受刑人生命、品德教

育專題講座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3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,200 元。 

(廿二)（編號 26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

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20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200 元。 

(廿三)（編號 27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

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2,975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,975 元。 

(廿四)（編號 28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更生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8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,400 元。 

(廿五)（編號 29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(與司法志工運作執

行有關之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68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8,000 元。 

(廿六)（編號 30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12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2,800 元。 

六、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(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 31-48) 

(一)（編號 31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

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1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,6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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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（編號 32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

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4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

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,400 元。 

(三)（編號 33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5,0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,000 元。 

(四)（編號 34）106 年度第 1 季(1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守護馨園—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51,2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1,200 元。 

(五)（編號 35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

額計 22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2,400 元。 

(六)（編號 36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

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1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

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1,200 元。 

(七)（編號 37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年節關懷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92,881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92,881 元。 

(八)（編號 38）106 年度第 1 季(2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守護馨園─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49,6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49,600 元。 

(九)（編號 39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
助款陳報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1,200 元，

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1,200 元。 

(十)（編號 40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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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

額計 39,726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9,726 元。 

(十一)（編號 41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

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7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

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7,200 元。 

(十二)（編號 42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5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0,000 元。 

(十三)（編號 43）106 年度第 1 季(3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守護馨園─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64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4,400 元。 

(十四)（編號 44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

金額計 20,208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208 元。 

(十五)（編號 45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辦理保護志工研習)活動

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78,518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78,518 元。 

(十六)（編號 46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

事項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4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

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,000 元。 

(十七)（編號 47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37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7,000 元。 

(十八)（編號 48）106 年度第 2 季(4 月)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陳報守護馨園—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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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0,400 元。 

參、 提案討論：(無)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(無) 

伍、 召集人指示 

請觀護人室將本次查核結果函覆指定團體，依決議內容辦理。 

陸、 散會 

 

 

記錄：林偉斌 

 

召集人：陳韻如 

 


